
TB Application Guideline A_V1.0 (P.1/5) 

(26.4.12) 

 

 
僱員再培訓局  

申請成為本局委任的培訓機構及開辦課程指引  

 

1.  本局簡介  

 

1.1 僱員再培訓局乃一獨立法定團體，根據 1992 年僱員再培訓條例而成

立。成立目的主要是為合資格僱員提供技術訓練，以應付本港的經

濟結構轉型。  

 

1.2 本局由一個委員會及一行政辦事處組成。委員會是一個由政府、僱

主、僱員、培訓機構及人力策劃從業員代表所組成的管理組織。僱

員再培訓局的政策由一個全職的行政辦事處推行。本局透過認可的

培訓機構提供訓練及就業轉介，所舉辦的培訓課程由僱員再培訓局

撥款資助。  

 

1.3 僱員再培訓局挑選具備職業技能訓練或成人教育經驗的機構為認可

培訓機構，撥款資助舉辦培訓課程。目前委任的培訓機構共 126 間，

其轄下的培訓中心約 410 間，分佈於港九新界各區開辦約 800 項課

程。培訓機構亦設有專業的就業輔導組，為學員安排職業選配及轉

介。  

 

1.4 僱員再培訓局歡迎各機構提交有關舉辦培訓課程的建議書，參詳研

究。倘若台端之機構或所屬團體有意申辦有關課程，請參照指引中

提述各項，擬訂貴機構打算申辦之培訓課程計劃書，並呈交本局培

訓服務部作進一步研究。  

 

1.5 有關本局的進一步資料可參考本局網頁：www.erb.org。  

 

 申請指引  

  

2.1 隨着資歷名冊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五日正式啟用，本局大部分的課程

已通過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下稱評審局）的評審及上載於

資歷名冊上。為確保新委任的培訓機構具提供質素課程的能力，能

達到資歷架構對質素保證的要求，為本局的人才發展計劃注入優質

元素，亦確保公帑用得其所，本局要求所有申請機構必須首先通過

評審局的初步評估（有關申請初步評估的詳情，請向評審局查詢）。 

http://www.er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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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申請機構於成功通過初步評估後，再將申請表格連同評審局發出的

評估結果提交本局。  

 

2.3 

 

 

 

 

 

所有申請均由本局質素保證及覆核委員會根據既定準則和有關之考

慮因素（其中包括機構的培訓經驗、市場網絡及對人才發展計劃能

否有特殊貢獻等）審批。而質素保證及覆核委員會的決定須提交全

局大會確認後，然後再為申請機構進行刊憲程序。申請機構必須待

刊憲程序完成後方可成為本局的委任培訓機構，並獲批准開辦培訓

課程。本局作為資料使用者，會致力實施和遵守保障資料原則，申

請機構就申請成為本局委任培訓機構而提交予本局的資料會用作審

批申請（包括刊憲程序）及日後有關開辦課程之用途。另外，本局

會致函通知未能成功申請的培訓機構，並於函件發出日起計的 6 個

月後銷毀所有有關的申請文件。  

 

2.4 機構可於申請成為本局委任培訓機構之同時提交新課程建議書，但

必須先申請開辦就業掛鈎課程。待其申請成為委任培訓機構獲質素

保證及覆核委員會接納後，新課程建議將交由課程發展委員會審

批。申請機構的代表可能被邀請參與委員會會議，並向委員介紹其

建議書，及回答委員之詢問。會議後，委員亦可要求申請機構對建

議書作出修改。  

 

2.5 新機構在開辦就業掛鈎課程前，除僱傭條例第 50(3)(h)條訂明不適用   

的情況外，所有新機構須先向勞工處申請職業介紹所牌照或豁免證

明書，申請獲批准後，方可開辦課程。有關申請手續及資料，請瀏

覽 勞 工 處 職 業 介 紹 所 事 務 組 網 頁

http://www.labour.gov.hk/ tc/service/content4_2.htm，或與本辦事處就

業服務組聯絡。  

 

2.6 本局與培訓機構為合作伙伴關係，透過雙方簽署服務合約，讓委任

培訓機構明瞭本局的各項財務及課程行政的指引，成效指標及評估

等制度。新 委 任 的 培 訓 機 構 與 本 局簽署有效期為 4 年的服務合約，

期 間 辦 事 處 將 邀 請 有 關 機 構 參 與 課 程 學 額 的 投 標 。 辦 事 處 將 定 期 檢

視 新 培 訓 機 構 的 表 現 ， 以 確 保 課 程 質 素 。 在服務合約將 屆 完 結 時 ，

委 員 會 將 檢 討 有 關 培 訓 機 構 的 各 項 成 效 指 標 ， 以 決 定 是 否 讓 機 構 繼

續 留 任 為 本 局 委 任 的 培 訓 機 構 。  

 

3. 批核原則  

 

3.1 所有機構申請均由本局質素保證及覆核委員會根據既定準則審批，

而新課程建議則由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批。  

 

3.2 本局批核新培訓機構的主要準則：  

http://www.labour.gov.hk/service/content4_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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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必須通過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的初步評估  

  機構背景（架構、管理層及運作經驗、其他資助來源等）  

  機構在教育或職業訓練的經驗  

  就業服務、僱主網絡及市場觸覺  

  師資及培訓設施的質素  

  提供培訓的地點  

  對本局「人才發展計劃」可作出的貢獻  

 

3.3 本局批核新建議課程的考慮：  

  市場需求  

  該行業前景及就業情況  

  該行業對學員是否合適  

  訓練內容、訓練期、模式等與實際職位  /  市場的切合性  

  就業目標是否明確及其可行性  

  成本效益  

  每學員及每學員小時單位成本是否合理  

–與同類培訓課程比較  

–與市場同類課程比較  

  財政預算內之個別項目是否合理（如適用）  

 

4. 開 辦 課 程 之 要 求  

 

4.1 本 局 批 核 課 程 ， 一 般 要 求 培 訓 機 構 提 供 以 下 服 務 ：  

要 求 服 務  就 業 掛 鈎 課 程  非 就 業 掛 鈎 課 程  

課 程 設 計 及 發 展      

課 程 宣 傳      

收 生      

面 試      

入 學 試 （ 如 適 用 ）      

收 費 程 序      

課 程 教 授（ 包 括 根 據 本 局 批 核

之 課 程 大 綱 及 要 求 提 供 師

資 、培訓設施、 教 材 等 ）  

    

課 程 檢 討      

發 放 培 訓 津 貼      

就 業 輔 導 、 跟 進 及 轉 介      

留 職 率 調 查  （度身訂造課程）   

符 合 所 有 課 程 行 政 及 會 計 程

序 之 要 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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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本 局 將 根 據 一 套 既 定 之 成 效 指 標 評 估 培 訓 課 程 及 培 訓 機 構 之 成 效 ，

亦 會 根 據 本 局 質 素 保 證 部 ／ 課 程 行 政 組 ／ 就 業 服 務 組 不 時 進 行 之 審

計 實 地 視 察 ， 檢 討 培 訓 課 程 及 培 訓 機 構 之 表 現 ， 以 決 定 是 否 批 核 續

辦 課 程 之 申 請 。  

 

5. 建議書  

 

5.1 申辦機構向本局提交之建議書，須包括以下文件：  

   申請成為本局委任培訓機構申請表（TB Application Form A） 

  評審局發出的初步評估結果副本  

  機構註冊文件副本  

  機構董事會成員名單  

  機構管理架構圖  

  機構組織章程的詳細資料  

  最近三年之機構年報及已審計的財務報告副本  

  相關認可專業資格副本  

  培訓中心申請表（Centre Application Form）及下列文件：  

–  有 效 消 防 裝 置 及 設 備 證 書 年檢副本 *（包括所屬單位及整

幢樓宇）如消防裝置及設備證書顯示部份消防部件損壞

而須作出更換，培訓機構須提交已就損壞部件完成維

修之消防裝 置 及 設 備 證 書副本  

–  有 效 公 眾 責 任 或第三者保險證明文件副本 *（文件需清楚

顯示受保團體名稱、保單性質、保單有效期及受保團體之

業務性質）（如屬租借場地，須提供培訓機構及租借場地

之團體的公眾責任或第三者保險文件副本）; 及有效的學

員人身意外保險證明文件副本  

–  課 室 平 面 圖、逃生路線圖  

–  基本設備清單及相片   

–  樓 宇 用 途 之 證 明 文 件 核 證 副 本 *， 例 如 ： 由 土 地 註 冊 處

發 出 的 大 廈 公 契 及 土 地 登 記 冊 、 由 屋 宇 署 發 出 的 佔用

許可證、或 由 有 關 樓 宇 之 物 業 管 理 公 司 發 出 的 文 件 ，

以 證 明 培 訓 中 心 的 所 在 地 並 無 抵 觸 任 何 土 地 ／ 樓 宇

用 途 之 法 例  

–  有效租約副本 *（如 適 用 ）  

–  文 件 以 證 明 培 訓 機 構 與 給 予 租 借 場 所 之 機 構 的 關 係 ，

例 如 ： 組 織 關 係 圖 、 會 訊 等 （ 只 適 用 於 租 借 場 地 之 培

訓 機 構 ）  

–  由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發 出 批 准 改 變 樓 宇 用 途 之文 件 （ 如 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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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 

–  教 育 局 發 出 批 准 於 新 培 訓 中 心 舉辦商科、語文及電腦等

教育性質的課程之文 件 （ 如 適 用 ） 

–  高 峰 進 修 學 院 發 出 批 准 於 新 培 訓 中 心 舉 辦 有 關 物 業 管  

理 及 保 安 課 程 之文 件 （ 如 適 用 ） 

–  法定機構或專業團體（如勞工處或社會褔利署等）指定或

批准的訓練及考核場地的證明文件  

–  其 他 有 助 新 培 訓 中 心 申 請 的 文 件 ， 如 認 可 人 士

（ Authorized Person）向新培訓中心發出的文件（ 如 適 用 ） 

–  如 中 心 設 於 工 業 樓 宇 或 貨 倉，有 效 的 文 件 副 本 以 證 明

該 工 業 樓 宇 或 貨 倉 可 作 培 訓 中 心 之 用 （ 如 適 用 ） 

 

*  如 培 訓 機 構 為 註 冊 學 校 、 政 府 部 門 或 公 立 醫 院 ， 而 申 請 的 新 培 訓

中 心 位 於 註 冊 校 舍 、 政 府 建 築 物 或 醫 院 管 理 局 轄 下 的 公 立 醫 院 ， 則

可 豁 免 提 供  * 號的文件。但若申 請 的 新 培 訓 中 心 位 於 其 他 類 型 的 樓

宇 ， 如 ： 商 業 、 商 住 樓 宇 或 商 場 等 ， 則 不 作 豁 免 。  

 

請 注 意 ： 辦 事 處 在 一 般 情 況 下 ， 不 接 納 培 訓 機 構 租 借 其 他 已 成 為

本 局 委 任 培 訓 機 構 的 轄 下 任 何 單 位 或 中 心 申 請 作 為 其 培 訓 中 心 。

此 外，辦 事 處 可 個 別 考 慮 培 訓 機 構 向 其 他 非 本 局 委 任 的 非 牟 利 團 體

借 用 場 地 。 至 於 培 訓 機 構 如 向 其 他 牟 利 團 體 或 公 司 借 用 場 地 ， 辦 事

處 一 概 不 作 考 慮 。 辦 事 處 保 留 最 終 批 核 租 借 場 地 之 決 定 權 。  

 

5.2 所有文件一經遞交，無論申請成功與否，將不獲發還。  

 

 

6. 查詢  

 

6.1 若有任何疑問，請致電 3129 1172（傳真： 2866 6452）僱員再培訓

局質素促進組查詢。  

 

 

僱員再培訓局  

質素促進組  

2012 年 4 月  

 


